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宁夏英力特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就公司有关事项发表专项说明和独立意

见如下：  

一、关于增补提名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1.经审查，肖俊民先生、张永璞先生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具备相

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能够胜任所

聘岗位职责的要求，均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受到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中张永璞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提名

肖俊民先生、张永璞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能够保

证董事会的有效运行。 

2.公司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3.我们同意增补提名肖俊民先生、张永璞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会候选人，并同意将《关于补选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提交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1.经审查，刘雨先生、郭吉先生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具备相关法

律、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能够胜任所任职

岗位职责的要求，均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受到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2.公司聘任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等高级管理人员的

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相关规

定，合法有效。  

3.我们同意聘任刘雨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总法律顾

问，聘任郭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等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事项。 

三、关于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关于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前取得了我们的

认可，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我们查

阅了公司近年来日常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合同签订、履行情况，听取

了管理层专项报告，基于独立判断立场，我们对公司预计 2023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发表以下意见： 

1.公司与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利于

提高公司效益，对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是有利的。 

2.公司关联交易价格按照市场价格执行，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3.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

进行了回避，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将公司《关于预计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提交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由于公司 5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或工作变动原因离职，已不符合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激励对象条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回

购注销 5 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4.43 万股，其中 4 名激励对象因工作调动原因离职，获授的 13.53 万

股限制性股票以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之和进

行回购注销，1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获授的 0.9 万股限制性股

票以授予价格与市场价格（审议回购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前 1个交易日公

司标的股票交易均价）孰低值进行回购注销。由于公司 5名离职人员已

不符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激励对象条件，我们认为回购注销上

述人员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规定，

董事会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程序合法、合规，本

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持续经营，也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我

们同意上述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本页以下部分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签字页） 

 

 

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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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斌  卢万明  王建军 


